附件四：资格性审查表
项目名称： 工程设计服务项目
评审原则： 以下八项审查中，任一参选人有任一项结论为“不通过”，则其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为“不通过”，不得进入后续评审。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与核验要求
	审查结论 (通过/不通过)
	审查要点与说明

	1
	法人资格
	审查内容： 是否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核验材料： 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核对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效期。营业执照应处于有效状态。

	2
	法定资质
	审查内容： 是否具备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
核验材料： 有效的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资质证书应在有效期内，且资质等级满足要求。

	3
	业绩要求
	审查内容：是否满足公告第二条第3款业绩要求。 核验材料：按公告要求提供合同及支付/验收证明复印件。
	☐ 通过
☐ 不通过
	1. 时间范围：业绩须自本比选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内完成（以合同签订日期或验收证明日期为准）。
2. 数量要求：须提供至少2个独立完成的工程设计服务项目。
3. 合同有效性：合同须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内容清晰可辨，服务内容须与“工程设计”相关。
4. 验收证明有效性：须提供项目验收报告或甲方出具的服务履约良好证明，且须有甲方公章及日期。
5. 不通过情形：材料不全、无公章、超期、数量不足、内容不相关。

	4
	人员要求
	审查内容：是否满足公告第二条第4款人员要求。 核验材料：项目负责人的职称证书复印件。
	☐ 通过
☐ 不通过
	1. 职称级别：项目负责人须具备中级工程师（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 不通过情形：未提供职称证书、职称级别低于中级、专业不相关、证书过期或颁发机构不合规。

	5
	信誉要求（一）
无重大违法记录
	审查内容： 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即从本比选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前推算），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核验材料： 参选人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 通过
☐ 不通过
	声明函须明确声明期限及事项。此项为初步承诺，将与第6、7项网站查询结果结合判断。

	6
	信誉要求（二）
“信用中国”网站记录
	审查内容： 在“信用中国”网站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核验材料： 本项目比选公告发布之日后、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1. 评审依据： 仅以参选文件中提供的截图所载明信息为准。
2. 有效性要求： 截图须清晰显示查询日期、被查询单位全称及查询结果（如“暂无相关记录”）。
3. 无效情形： 截图未显示查询日期，或显示的查询日期不在【比选公告发布之日】至【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间，或显示存在相关失信记录的，为“不通过”。

	7
	信誉要求（三）
“中国政府采购网”记录
	审查内容： 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是否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
核验材料： 本项目比选公告发布之日后、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同第6项要求。

	8
	非联合体参选
	审查内容： 是否承诺不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本项目。
核验材料： 参选文件中关于“非联合体参选”的书面声明或承诺函（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声明应明确表述“我公司（本单位）承诺不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本项目”。若无此项声明，为不通过。


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记录表
评审员填写指引：
1. 请根据上表对每家参选人进行逐项审查，并在评审会议记录中载明各分项结论。
2. 完成逐项审查后，根据评审原则（有一项不通过则总体不通过），在本表记录总体结论。
3. 对结论为“不通过”的参选人，必须在“不通过原因说明”栏中，清晰、具体地注明所违反的审查项目序号及事实依据。
	序号
	参选人名称
	总体审查结论
	不通过原因说明 (仅当结论为“不通过”时填写)

	1
	
	☐ 通过 ☐ 不通过
	

	2
	
	☐ 通过 ☐ 不通过
	

	3
	
	☐ 通过 ☐ 不通过
	

	…
	（可根据实际参选人数添加行）
	
	


评审委员会确认：
我们确认，已根据比选文件规定的资格要求，对所有参选人进行了公平、公正的审查，并依据评审原则形成上述总体结论。
评审员（签字）：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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